屏東縣土庫國小教評會設置辦法

                              100.11.9 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依據：88.5.12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

      ，特設置教師評審委員會，並訂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辦法」
第二條、教評會委員組成：本校教評會置委員    位，除當然委員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外，選
      舉委員由全體教師     出。其組成方式如下：
      當然委員：校長及家長會代表。

        選舉委員：委員中未兼行政工作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之二
                分之一。
                本校應由未兼行政工作之教師中至少推選出   人。
                並得選舉候補委員   人。

第三條、委員任期：本會委員任期一年，自九月一日起至翌年八月三十
                一日止，連選得連任。
 選舉委員於任期中經本會認定無故缺席達二次以上
 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者，解除其委員職務。遺缺由候
 補委員遞補。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第五條、本會由校長召集。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時，得由連
      署委員互推一人召集之。
      本會開會時，以校長為主席，校長因故無法主持時，由委員互
      推一人為主席。
第四條、委員任務：請參閱88.5.12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

第五條、委員會對審議案件之表決得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為之，並得視需
      要邀請相關人員列席報告或說明。
第六條、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1/3以上
第七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八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